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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權利：Warrant (令狀) 
 
最後更新於 2025年12月4日 

 
什麼是令狀？ 

 
令狀是法院或政府機構簽發的正式文件。它允許執法人員某些執行行為，例如進入私人空

間搜查某物，或逮捕某人。 
 
您應當了解三種令狀類型： 

 
司法令狀由法院簽發並由法官（但並不是移民法官）或治安法官簽署。治安法官是具有

部分法官權力（但不是全部）的法院官員。司法令狀允許執法人員逮捕某人、扣押某物，

或搜索某物或某人。要獲得這類令狀，執法人員必須向法官證明他們存在「合理理由」認

為（或有理由相信）某個犯罪已經發生。 
 
行政或移民令狀是由例如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或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等聯邦

機構簽發的文件。這些令狀由移民官員或其他聯邦官員簽署。行政令狀不允許執法人員進

入私人空間，例如住宅，但可以允許他們在公共場所或(被允許)的私人場所內逮捕某人。 
 
布萊基搜查令(Blackie’s warrant)是由法官或治安法官簽發的民事搜查令。它以一個

名為布萊基牛肉屋訴卡斯蒂略案 ( Blackie’s House of Beef v. Castillo) 的法院案件命名。在

該案件中，法院表示移民官員可以使用法官簽發的民事搜查令來搜尋工作場所。 
 
布萊基搜查令與刑事搜查令不同，因為執法人員無需證明有犯罪發生的「合理理由」才可

獲得。相反，他們只需證明具有「合理理由」認為（或有理由相信）在特定工作場所的某

人並非合法地在美國境內。此搜查令仍然必須明確說明他們要搜尋的地點。 
  



 

2 
 

我怎麼知道一個文件是哪種令狀? 
 
下表將協助您判斷一個文件屬於哪種令狀： 

 
 司法令狀 行政令狀 布萊基搜查令 
文件是誰發

布的？ 
法院 機構（例如國土

安全部 DHS 或

移民與海關執法

局 ICE） 

法院 

是誰簽署的

文件？ 
法官/治安法官 官員 法官/治安法官 

是否列出欲

搜尋的地址

？ 

是 否 是 

標題中是否

有「alien」

（「外籍人

士」）一詞

？ 

否 是 (“Warrant 
for Alien 
Arrest” 「外籍

人士逮捕令」 

否 

表格是否以

字母「I」開

頭（如 I-

200 或 I-

205 表格）

？ 

否 是（以字母「I

」開頭的表格可

能表示它是移民

表格） 

否 

 
在什麼情況下移民執法人員逮捕某人時不需要令狀？ 
 
法律規定，在極少數情況下，移民執法人員才可以在沒有令狀的情況下逮捕某人。在進

行無令狀逮捕之前，聯邦法律要求移民執法人員能夠證明: 

 
▶ 此人非法在美國境內，並且 
▶ 在執法人員能夠取得令狀之前，該人很可能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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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法律，如果車輛位於靠近國際邊境的地區（通常為100英里範圍內），移民執法人員

可以在沒有令狀的情況下搜尋車輛。無論移民執法人員在什麼地點攔下某人，上述規則都

適用：移民執法人員只有在具備合理理由認為某人未經許可而在美國境內，且他們可能在

令狀簽發前逃離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無令狀逮捕。 

 
移民執法人員如何使用這些令狀？ 

 
在美國您最常遇到的移民執法人員通常是 ICE，但您也可能在美國境內遇到 CBP，即使在

距離邊境很遠的地方。您有時並不知道這些執法人員的身份，因為他們並不總是向公眾說

明身份，所以我們在這裡統一稱他們為「移民執法人員」。 

 
無令狀 

 
移民執法人員經常會在沒有令狀的情況下逮捕他人。有時，這些逮捕會在法庭上對被質疑

。 

 
在刑事法庭中，檢察官通常不能使用非法取得的證據。這項原則稱為「排除規則」。但在

移民法庭，這項規則通常不適用。這意味着即使逮捕是違法且沒有令狀的，ICE 仍然可以

試圖將某人驅逐出境。只有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當執法人員的行為屬於更大範圍的濫用模

式時，才可能例外適用。 

 
司法令狀 

 
當移民執法人員認為發生了犯罪時，他們會使用這些令狀進入住宅或商業場所。犯罪行為

可以與移民相關，例如未經許可進入美國，或在被遞解後再次進入美國。 

 
司法令狀允許執法人員進入私人區域，例如住宅或企業中不對公眾開放的部分。他們只能

搜尋令狀上列明的地點，並且只能取走令狀上列出的物品。移民執法人員幾乎從不使用司

法令狀。如果他們沒有司法令狀，則需要得到當事人的允許（即「同意」）才能進入住宅

、商業場所或任何私人空間。一旦您給予了允許，就很難限制執法人員在私人空間內的行

為範圍。 

 
行政令狀 

 
移民執法人員通常使用這些令狀在公共場所逮捕某人。有時執法人員會試圖利用行政令狀

來說服人們讓他們進入住宅或商業場所，但這些令狀並不允許他們這樣做。如果沒有當事

人的允許，或沒有司法令狀，執法人員不能進入住宅或其他私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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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移民執法人員只有行政令狀，您沒有義務允許他們進入您的私人空間。但如果您知道

令狀上姓名的人就在裡面，而您否認他們在場並且拒絕讓執法人員進入，您可能會被控以

一項名為「隱藏罪」（concealment）的罪名。 

 
布萊基搜查令 

 
移民執法人員曾嘗試使用這些民事行政檢查令狀對工作場所進行突擊檢查。若無合理理由

（或合理認定），執法人員無法獲得這些令狀，並且他們不能以該令狀為藉口搜尋令狀之

外的內容。移民執法人員聲稱布萊基搜查令允許他們進入工作場所以調查移民違規行為，

但這可能違反了法律。這些搜查令很可能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且它們不能被用於

搜尋人員或犯罪行為。 

 
當移民執法人員持令狀上門時，您有哪些權利？ 

 
如果移民官員盤問或逮捕您，您始終有權保持沉默。一定要要求查看他們的證件並詢問他

們的意圖。保持冷靜。不要逃跑、反抗或打鬥。永遠不要撒謊或提供偽造的文件。 

 
以下是在不同地點遇到移民執法人員時的一些建議： 

 
在家中 
 

▶ 您不必開門。即使稍微打開一點門也可能被視為允許（同意）執法人員進入。 
▶ 大聲且清楚地說：「I do not consent to you entering my house.」（我不同意你們進

入我的房子。） 
▶ 如果他們想進來，要求查看令狀。他們可以透過窗戶或貓眼展示，或從門縫塞進來。如果

不是司法令狀，未經您的允許他們不能進入。 
▶ 如果他們持有允許他們進入的令狀，請行使您的權利保持沉默。 

如果他們強行進入，不要打鬥或反抗。 

 
在交通攔截或街道上 

 
▶ 起初您可能不知道這些官員是移民執法人員，因為他們可能直到逮捕您後才告知。詢問他

們的身份並要求查看證件。 
▶ 除非他們要求，否則不要搖下車窗。如果搖下車窗，只搖下一點點，以免他們將手伸入車

內。請注意，他們可能會打破車窗或強行打開車門。 
▶ 如果他們要求查看身分證，只出示您的駕照或其他由美國政府簽發的身分證件。不要出示

外國文件。 
未經司法令狀或您的允許，移民執法人員不能搜尋您的汽車或物品。為了確保安全或在逮

捕某人時，他們可以隔著衣物對某人進行拍身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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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雇主處） 

 
▶ 您不必同意搜尋。 
▶ 移民執法人員可以在未經您允許的情況下進入公共區域（如停車場或大廳），但他們不能

進入私人區域。即使他們已身處室內，沒有令狀也不能扣留、逮捕或盤問任何人。 
▶ 用「Private」（私人區域）等標示清楚標記私人區域，鎖好門，並規定訪客未經允許不

得進入這些區域。 
▶ 如果官員出示令狀，請確認那是列出了可以搜尋的區域和物品的司法令狀。任何未列出的

東西都不能被搜尋或帶走。 
▶ 如果官員出示帶有員工姓名的行政令狀，您不必透露該人是否在場（除非被詢問）或帶他
們去找該員工。 

▶ 如需了解移民執法人員進入您的工作場所時該怎麼做的更多資訊，請參閱此處。 
  

https://www.nilc.org/resources/a-guide-for-employers-what-to-do-if-immigration-comes-to-your-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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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狀是什麼樣？ 

 
行政移民令狀 

 
圈出的部分顯示這些是移民令狀，而不是司法令狀。關鍵詞「Immigration Officer」（

移民官員）、「Alien」（外籍人士）以及「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國土

安全部）有助於判斷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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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令狀 

 

突顯的部分顯示這些是司法令狀。判斷的提示包括：令狀包含「Search and Seizure」（

搜尋與扣押）或「Arrest」（逮捕）；由法院簽發；由非移民法官簽署；並且具體說明要

搜尋的人員／財產／區域。 

 

僅限搜尋的令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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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令: 
 

 


